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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28 日 
國立歷史博物館令  台博秘字第 0960003449 號 

修正「國立歷史博物館場地設備規費收費標準」。 
附修正「國立歷史博物館場地設備規費收費標準」 

館  長 黃永川 

國立歷史博物館場地設備規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常態展覽門票收費數額如下： 

一、 全票：新臺幣三○元。適用對象：一般觀眾。 
二、 優待票：新臺幣一五元。適用對象：學生及軍警、十人以上團體。 
三、 免票適用對象：年滿六十五歲以上長者、身心障礙人士、退休軍公教人員、

榮民、因公撫卹軍公教人員之遺族、低收入戶等，憑證入場；學齡前或身高

未滿一百二十公分兒童；各機關學校辦理教育推廣業務或非營利藝術文化團

體辦理教育宣導者。 
第 三 條  本館場地規費收費數額如下： 

一、 本館室內會議廳場地設備使用收費標準。（如附表一） 
二、 本館戶外庭園廣場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如附表二） 

第 四 條  國際性特展門票收費另依本館與合作單位所訂合約評估分析後，經館長核定辦

理，不適用本標準。 
第 五 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適時檢討修正。 
第 六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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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歷史博物館場地設備規費收費標準表 

空間名稱 會議室 閱覽室 遵彭廳 

場地面積 57 平方公尺 37.29 平方公尺 146.8 平方公尺 

適用活動型態 研習、會議、演講 研習、會議、演講 
研習、會議、演講、 
教育訓練、研討會 

可使用視聽設備 
單槍投影機、螢幕 
無（有）線麥克風 
影片播放機 

單槍投影機、螢幕 
無（有）線麥克風 
影片播放機 

單槍投影機、螢幕 
無（有）線麥克風 
影片播放機 

開放使用時間 每日 08:00~22:00 每日 08:00~22:00 每日 08:00~22:00 

每日使用時段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7:00 
夜間 18:00~22:00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7:00 
夜間 18:00~22:00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7:00 
夜間 18:00~22:00 

每日時段場地 
使用費計算 

新臺幣 2,000 元 
新臺幣 2,000 元 
新臺幣 2,500 元 

新臺幣 2,000 元 
新臺幣 2,000 元 
新臺幣 2,500 元 

新臺幣 4,500 元 
新臺幣 4,500 元 
新臺幣 5,000 元 

備註 

一、場地以四小時為一單位，未滿四小時仍以一單位計費，每單元場地使用費

含場地清潔及視聽設備使用。 
二、使用資格需符合本館業務相關活動及與本館業務相關團體。 
三、使用應盡善良使用責任，若有不當使用致使場地及器材損毀或嚴重污損者

應照價賠償。 
四、會議室、閱覽室及遵彭廳及內禁止飲食，請使用單位切實執行。 
五、使用單位如欲操作會議簡報器材等相關設備，請先派員學習器材之使用方

法。 
六、若因緊急狀況致本館需使用已同意出讓使用之場地時，得要求使用者挪移

使用時間，使用單位不得拒絕，挪移時間由使用單位與本館商定，不另收

費。 
七、遵彭廳可容納 100 人、閱覽室可容納 25 人、會議室可容納 20 人。場地提

供桌椅數量以本表所列最高容納量為限。 
八、本館各組室因公務之需要得免費使用相關會議場地，惟仍需先登錄填寫

〈場地使用申請表〉並遵守各項使用規定。 
九、相關申請辦法請詳「國立歷史博物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十、有關洽訂本館場地手續及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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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將「國立歷史博物館場地使用申請書」填妥後加蓋使用單位關防或公司

章傳真或至本館秘書室洽訂。 
(二) 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 

１、 應以匯款、現款或即期支票向本館秘書室結清。 
２、 保證金由本館秘書室保管，活動後依據本館通知歸還使用單位。 

(三) 取消或變更申請： 
１、 預訂後如欲變更場地或時間，最遲應於使用七天前辦理，如本館有其

他合適場地時，則得同意配合變更。 
２、 使用三天前（含）書面通知本館取消使用者，扣收場地使用費 20%之

手續費。 
３、 中途停止使用或未依前述規定取消使用者，已繳之使用費不予退還。

十一、本館保留拒絕任何申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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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歷史博物館場地設備規費收費標準表 

空間名稱 戶外庭園廣場 

場地面積 780 平方公尺 

適用活動型態 文教推廣活動 

每日使用時段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7:00 
夜間 18:00-22:00 

場地使用費 
白天使用時段為新臺幣 4,000 元 
夜間使用時段為新臺幣 4,500 元 

保證金 同場地使用費 

備註 

一、場地以四小時為一單位，未滿四小時仍以一單位計費，使用單位申請辦理

之戶外活動需符合本館營運目標，活動不得有違背社會秩序、善良風俗及

政黨活動集會遊行者。 
二、使用單位除於事前已書面徵得本館同意外，不得將場地用作與申請書所載

不符之用途情事。如有擅自變更用途或無故不如期辦理活動且未通知本館

者，除沒入保證金外，該使用單位三年內不得申請在本館辦理活動。 
三、使用單位於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將一切自有之物件搬離，並回復原狀，如

未即時清除，視同廢棄，本館有權做任何處理，處理所需費用及任何所生

損害，均應由使用單位全部負責。  
四、活動之設備、運輸、意外保險均由使用單位自行負責。若因緊急狀況致本

館需使用已同意出讓使用之場地時，得要求使用者挪移使用時間，使用單

位不得拒絕，挪移時間由使用單位與本館商定，不另收費。 
五、使用單位如需用電使用，應請自行備載發電機，本館亦有提供發電機設

備，惟須另行繳交發電機使用費 3,000 元／次（含提供介接電盤線路配

線）。 
六、場地嚴禁重型車輛進入，佈置或預演前請洽本館相關人員，活動期間之秩

序維持、安全維護，使用單位應自行負責，並須派員至現場維護。  
七、相關申請辦法請詳「國立歷史博物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八、有關洽訂本館場地手續及繳費方式： 

(一) 將「國立歷史博物館場地使用申請書」填妥後加蓋使用單位關防或公司

章傳真或至本館秘書室洽訂。 
(二) 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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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應以匯款、現款或即期支票向本館秘書室結清。 
２、保證金由本館秘書室保管，活動後依據本館通知歸還使用單位。 

(三) 取消或變更申請： 
１、預訂後如欲變更場地或時間，最遲應於使用七天前辦理，如本館有其

他合適場地時，則得同意配合變更。 
２、使用三天前（含）書面通知本館取消使用者，扣收場地使用費 20%之

手續費。 
３、中途停止使用或未依前述規定取消使用者，已繳之使用費不予退還。 

九、本館保留拒絕任何申請之權利。 

 


